
電機資訊學院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及教學儀器管理辦法 

96.12.18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有效整合電機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內教學儀器設備，推動資源共享理

念，特訂定「電機資訊學院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及教學儀器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院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應提供二系以上跨系之教學課程實驗空間及儀器

設備，由共同使用之系提出包括實驗室名稱、目的、既有儀器、添購儀器、

使用系所設立地點、提供實驗項目、開授課程之老師及管理老師等，經本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成立。由學校、院專案經費補助、教育部專案補助或

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購買之教學儀器設備或成立之共同核心教學實驗，亦應

納入本辦法管理。 

三、 本院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成立初期可獲得本院或專案之適當金額補助，參

與共享之系所每年應共同負擔儀器維護及消耗品等費用，他系負擔費用分

別為每班一萬，院亦同時提出每班一萬之經費共同負擔。 

四、 納入本辦法管理之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或儀器設備，其維護及保管之職仍

由原請購系所及負責教師執行之。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之使用及管理細則

由原請購系所訂定，並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五、 對於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或教學儀器設備分享使用情形優良者，本院優先

補助共同核心教學實驗室及相關儀器設備費與維護費。 

六、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電機資訊學院教學儀器設備說明書 

儀器設備名稱  

儀器設備保管 

系所及教師 
 

儀器設備 

存放地點 
 

 

 

 

儀器設備性能 

簡要說明 

 

 

 

 

 

 

儀器設備資源 

共享可行性 

□可提供外借 

   借期限制：               

□可提供在存放地點使用 

   使用時間限制：                       

□無法提供借用 

   原因：                                   

□其他 

   說明：                                   

 

 

借用條件(包括操

作人員、消耗品、

收費…等) 

 

 

 

 

聯絡電話 

及聯絡人 
 

 


